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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關「北京文化交流團」事   
 

敬啟者：本校自舉辦學生境外學習交流活動以來，深受家長、學生歡迎。本年
度將於復活節假期舉辦「「「「北京北京北京北京文化交流團文化交流團文化交流團文化交流團」」」」，為期五日四夜，學生能透過參觀和考察
景點，與當地小學生進行課堂學習及專題研習以達致不同的學習目標。期望各家長
踴躍鼓勵   貴子弟參加。活動詳情如下 : 

 
目的  以「文化生活體驗」為學習主題，從而體驗北京當地傳統民俗生活、認

識及了解國家體藝活動發展，並透過考察國家歷史古跡認識祖國。  
對象  四至五年級學生  

人數  20-40人 (若報名人數未達所擬定人數，則會取消成團；若超出人數，則
抽籤決定。 ) 

日期  2012年4月9日至4月13日  (5日4夜 ) 
住宿地點  新北緯飯店或同級 (二人一房 ) 
航空公司  港龍航空公司  
承辦機構 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—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  
隨團導師  本校老師、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領隊、社工及當地導遊  

團費  1) 學生：港幣$5,630.00至6,430.00 # 
2) 團費已包括學校往返機場及當地之交通費 /住宿費 /用餐費 /景點門票 /

訓練費 /領隊費 /司機費 /藍十字旅遊保險 /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、機場
稅及燃油附加費^等費用。  

3) 為鼓勵學生參加此活動，每位參與學生可獲由校方之「境外學習基金」
津 助 團 衣 兩 件 ， 另 加 全 數 津 助 之 額 外 旅 遊 保 險 費 用 每 位 港 幣
220.00(此項費用獲本會會長彭啟明先生贊助 )。  

4) 本校於本學年已成功申請「關愛基金—校本基金（境外學習活動）」，
若學生已申領書簿全額、半額津助或綜援，均可獲此基金津助團費每
位港幣$3,000.00。由於學校於活動完成後方獲以上基金款項，因此
校方將運用「境外學習基金」為有關合資格之學生家庭預先繳付津助
金額。  
 
# 最終團費視乎實際報名參與人數而定。  
^ 若指定稅項和燃油附加費有改動，須另補差額。  

付款  1) 是項活動之費用將會分三期從貴子弟之智能咭戶口中扣除，請於指定
日期前確保戶口存有足夠款項。  

2) 付款詳情待取錄後再作通知。  
備註  

 
1) 是次活動歡迎家長以義工名義隨團，名額六位，團費與學生同價。家

長義工會被安排與老師或其他義工同房。如家長欲一人一房，每位須
加收港幣$1,000.00。如有興趣之家長請於回條內填寫相關資料，如
人數超出限額，則抽籤決定。  

2) 逾期報名者概不受理。校方將於6/2(一 )發出取錄通告。  
3) 出發前宣教會學校服務隊會安排兩次學生培訓及一次家長簡介會，學

校亦會提供不同的訓練及會議，屆時將會個別通知入選學生及家長。 
4) 有關本交流團之各注意事項將於簡介會中詳細討論，建議行程表請參

閱附件。  
5) 學生於完成旅程後需完成專題報告，並將獲發出席證書及活動相片光

碟一份。  
6) 若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文展鴻主任或何文顯主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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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  貴家長填妥回條，著   貴子弟於20/1(五 )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辦理為荷。  
 

此致  
貴家長  

鄭任安夫人學校  啟  
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 

回    條  
 

敬覆者：頃接通告 11020，有關「北京文化交流團」事，備悉一切。本人  
 

 
( * 請在適當□內填上�號。 ) 
 

此覆  
鄭任安夫人學校  
 
     班  學  生  ： (    ) 
          
    家  長  簽  署  ：  
 
二零一二年一月     日  

*  □ 同意敝子弟參加是次交流活動，並當著其準時出席及負責其往返學校之交
通安排與安全。本人亦證實敝子弟的健康情況適合參加此活動。同時本人  

□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。 (編號：_____________ ) 

□ 現正領取學生書簿全額／半額津貼。  

□ 未有領取上述津助。  
 

 □ 願意以家長義工名義隨行。  

□  一人一房 (每位須加收港幣$1,000.00) 

□  由校方為本人安排房間。  
 

 
 □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。  


